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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7  

  

 

本函檔號  Our Ref.: SWD/COR/4-35/2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73 

電話號碼  Tel. No.: 2892 5555 

傳真號碼  Fax No.: 2838 0125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第 5 章  

特殊教育  
 

 2019 年 12 月 19 日和 20 日有關上述事宜的來函收悉。社會

福利署就該兩封來函提出的問題答覆載於附件。  

 

 

 

社會福利署署長  

(郭李夢儀          代行 ) 

 
2020 年 1 月 7 日  
 
副本送：   
 
教育局局長 (經辦人：黎錦棠先生 ) －傳真號碼：3579 405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傳真號碼：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傳真號碼：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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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  

第5章「特殊教育」的提問  
 
 

第2部分：學位和宿位的提供和管理  
 
問  
19：  

根據第 2.26段，群育學校院舍的女生宿位使用率，由

2014-2015學年的 73%，減至 2018-2019學年的 43%；空

置 的 女 生 宿 位 則 由 2014-2015 學 年 的 55 個 ， 增 至

2018-2019學年的 153個。根據第 2.34及 2.36段，社會福

利署署長答允留意群育學校院舍宿位的使用率，並繼續

採取適當措施，盡量善用空置的宿位。  
 
(a) 請說明群育學校院舍的女生宿位使用率下降的

原因。  
(b) 社會福利署採取了甚麼措施？宿位使用率有否

上升？  
 

答  
19：  

附設於群育學校的院舍旨在為有中度至嚴重情緒行為

問題的群育學校學生，以及因家庭問題或危機而未能得

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學生提供加強的支援服務。  
 
群育學校女童宿位的使用率下跌，主要是由於近年獲評

估為需要該服務的女童人數下跌。經諮詢教育局後，社

署與服務機構推出了下列措施，以改善院舍的使用率： 
(a) 擴闊申請入住女童的年齡及年級；以及  
(b) 在其中一所院舍撥出32個宿位，除了照顧就讀

於相連的群育學校女童外，更為在社區就讀或

就業的女童提供住宿照顧服務。  
在推行上述措施後，女童住宿服務的使用率上升至2019 
年第三季的60.7%。  

 
群 育 學 校 男 童 宿 位 的 使 用 率 近 年 均 處 於 高 水 平

（2014/15至2018/19學年的平均使用率為78%，2017/18
及2018/19學年為82%，見《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

書》第5章表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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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和社署會繼續監察附設於群育學校的院舍的使

用率，並配合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及個別個案需要作出

改變。以下例子是近年推行的措施：  
(a) 在群育學校更積極推行短期適應課程服務及相

應住宿計劃，以協助有機會在短期內改善行為

問題並可返回原校就讀的學生；  
(b) 在特殊情況下，為完成中三課程的學生（一般

應能獨立自我照顧，無須繼續接受住宿服務）

提供延長宿位至中四；以及  
(c) 在特殊情況下，為因轉校或公開就業而本應離

校，但需要短期延展住宿服務的學生提供短期

延展住宿服務，以協助他們過渡。  
  

第4部分：為特殊教育提供的津貼和支援  
 
問  
20：  

根據第4.26段，很多學生是在學校考慮到他們在作出離

校安排方面有困難為其中一個因素後，獲延長學習年

期。在2013-2014至2017-2018的5個學年間，每年這些學

生佔延長學習年期學生總數的 42.7%至 56.8%(平均為

48.6%)。  
 

離校服務的服務範圍及期限為何？教育局和社會福利

署如何能確保特殊學校離校生在輪候期間的生活質素

得到保證？  
 

答  
20：  

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下列康復服務，以協助15歲或

以上的殘疾人士 (包括特殊學校離校生 )融入社羣，發展

所長，應付生活上的轉變。  
 
展能中心為殘疾人士提供日間訓練服務，使他們掌握自

理能力、社交技巧及簡單工作技能，旨在讓他們在日常

生活中及社交能力上更獨立自主，為過渡至其他形式的

康復服務或照顧作好準備。  
 
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及綜合職業訓練中  
心提供一站式的職業康復服務，以照顧殘疾人士的需

要。輔助就業及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透過提供度身訂

造的工作技能培訓、見習機會及在職試用服務，支援準

備就業的殘疾人士，幫助他們在公開市場取得工作機會

並保持就業，同時提供誘因 (例如工資補助金 )，以鼓勵

僱主聘用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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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請並正輪候日間或職業康復服務的殘疾人士 (包括

特殊學校離校生 )可使用由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殘

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嚴重殘

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

務、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和住宿及日間暫託服務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服務內容

涵蓋個案輔導、個人照顧及護理服務、康復訓練及運

動、社交能力訓練、暫託服務、接送服務，以及提供租

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購買醫療消耗品的經濟支援。  
 
上述社區支援服務協助殘疾人士 (包括特殊學校離校  
生 )融入社區並發展工作技能。當他們無法獨立生活及

／或依靠自己或其照顧者／家人獲得充分照顧時，亦可

申請合適的住宿照顧服務。  
 
為加強對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政府會在

2020年第一季增加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由3間增至5間 )
和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由12間增至19間 )，並在2019-20
至 2021-22年度增加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由 16 間增

至21 間 )。此外，政府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增

加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的人手，以改善其提供社區

支援的功能，特別是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政府亦會推行

一項為期兩年的社區照顧服務試驗計劃，透過靈活整合

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配合居家而需要

高度照顧的嚴重殘疾人士的需要。  
 

 
問  
21：  

根據第 4.30(b)段，社會福利署會繼續在 2019-2020至
2023-2024財政年度期間增加約 1 900個展能中心和綜

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名額。至今的進度為何？社會福

利署和教育局有否其他措施協助特殊學校學生作出離

校安排？  
 

答  
21：  

關於 2019-20 至 2023-24 年度展能中心和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約 1 900 個新增名額，約 890 個會在 2019-20
年度提供 (其中 52 個展能中心名額和 466 個綜合職業

康復服務中心名額已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投入服務 )，
另外約 210 個名額 (包括 65 個展能中心名額和 145 個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名額 )會在 2020-21 年度提供，

餘下 800 個名額將於 2021-22 至 2023-24 年度逐步投入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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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會繼續檢視殘疾人士 (包括特殊學校離校生 )對
日  間訓練及職業康復服務的需求，並適當地加強服務

名額。  
 
至於其他措施，社署一直支援教育局，為智障兒童學

校 (包括視障兼智障兒童學校 )及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的

智障學生籌辦非政府機構康復服務見習計劃，透過與

營辦日間訓練及職業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聯絡，為

參加計劃的學生提供見習名額。計劃旨在讓參加的學

生熟習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

訓練中心、輔助就業服務及展能中心提供的培訓，從

而為學生日後的安排作更好準備，而特殊學校可為這

些學生制定合適的銜接課程，以助他們適應庇護工

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輔

助就業服務及展能中心的情況。  
 
社署會繼續聯同教育局檢視特殊學校學生對康復服務

的需求，加強對學生離校安排的支援，並更新和促進

康復服  務。有關措施如下：  
(a) 教育局每年與相關持份者召開聯席會議，成

員包括社署、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和職業訓練

局 (下稱「職訓局」 )；  
(b) 教育局每年召開特殊學校教育工作小組會

議，就特殊學校提供教育服務的相關事宜和

如何加強支援特殊學校學生及離校生的措

施，擔當教育局、教育界、家長團體和社福

界的溝通橋樑；以及  
(c) 教育局每年為特殊學校人員召開「特殊學校

離校生的多元出路」研討會，其中社署和職

訓局獲邀提供特殊學校離校生服務的最新資

訊。社署會繼續與教育局保持聯繫，邀請相

關非政府機構就加強特殊學校離校生的生涯

規劃分享資訊。  
 

  
問  22： 社會福利署有否分析，為何拒絕群育學校現有學生就

每周 7天寄宿服務提出的申請？該署有否考慮為這類

個案設立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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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2： 現時群育學校／院舍的入讀申請均由「中央統籌轉介
系統」集中處理。該系統由教育局和社署共同管理，
負責審批群育學校／院舍的入讀申請，並為申請人安
排合適的服  務。該系統下設評審委員會審批每宗轉介
個案，以決定個別學生是否適合入讀群育學校／院
舍。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一名教育心理學家、一名
教育輔導員、一名教育局負責轉介及學位安排工作的
督學，以及一名社署的社工。  

在過去兩年 (即2018和2019年 )，評審委員會只拒絕了兩
宗由社工轉介的申請，該兩宗申請均由當時就讀群育
學校的學生提交，希望在他們完成小學課程後，繼續
接受群育學校的中學學位暨院舍服務 (每周7 天的寄宿
服務 )。由於該兩名學生在接受群育學校暨院舍服務
後，在學習和操行方面均有穩步改善，而且經教育專
業人員評估，他們可在提供支援服務的普通學校接受
訓練，並從中受惠。經評審委員會解釋後，負責轉介
的社工同意有關決定並安排兩名學生在普通中學就
讀。  

有關「中央統籌轉介系統」的背景資料是，在該系統
下，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
學家及精神科醫生（統稱「轉介者」）從他們的專業
角度評估學生的轉介需要，為學生申請入讀群育學校
／院舍。評審委員會的角色是集中覆核所有申請個
案，以確保有關的教育及住宿安排符合個別學生的需
要。在評審過程中，評審委員會會與轉介者商討學生
的教育及住宿需要，如有疑問，會要求提供補充資料，
例如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或教育心理學家的評
估報告，以便覆核學生是否適合接受群育學校／院舍
的服務。  

如轉介者未能提供所需的補充資料以證明服務需要，
或評審委員會認為該學生不適合所申請的服務，評審
委員會會建議其他服務或支援服務，以切合學生的需
要。在評審委員會、轉介者及群育學校／院舍緊密的
專業交流下，所有學生均可獲編配合適服務，多年來
亦沒有出現上訴個案。基於上述理由，持份者沒有要
求為「中央統籌轉介系統」設立上訴機制，我們亦認
為無此需要。  

 
 
社會福利署  
2020年1月  




